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说明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中油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油燃气（珠海横琴）有限公司100%

股权、天达利通新能源（珠海）有限公司持有的天达胜通新能源（珠海）有限公司100%

股权、中油中泰燃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南通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及青

海中油甘河工业园区燃气有限公司4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

“本次重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

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

者利益，公司就本次重组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

报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油燃气（珠海横琴）有限公司、天达胜通新能源（珠海）有限公

司、南通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青海中油甘河工业园区燃气有限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其资产及经营业绩将合并计入上市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在未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资产总计 623,693.57 827,556.42

负债总计 285,554.46 452,602.29



项目
2025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5,403.57 338,482.07

营业收入 416,510.79 519,439.01

利润总额 26,557.99 49,003.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77.49 31,595.17

毛利率 16.31% 17.66%

资产负债率 45.78% 54.69%

基本每股收益 0.18 0.23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资产规模、营业收入以及净利润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提

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2025年末，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将增加 203,862.85万元，增幅 32.69%，资产负债率从

交易完成前的 45.78%上升至交易完成后的 54.69%，上升 8.91个百分点。

2025 年度，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将增加 102,928.22 万元，增幅 24.71%，上市公司毛

利率由交易完成前的 16.31%上升至交易完成后的 17.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由交易完成前的 15,577.49 万元增加至交易完成后的 31,595.17 万元。受标的公司并入影

响，2025年度交易完成后净利润指标有较大幅度增长。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备考 2025年度对应的每股收益为 0.23元/股，同比增长

27.78%。

二、上市公司拟采取的填补回报并增强上市公司持续回报能力的措施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上市公司制定了相关措施填补本

次交易可能对即期回报造成摊薄的影响，具体如下：

1、加快完成对标的资产的整合，尽快实现标的资产的预期效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

将在保证对标的公司控制力及其经营稳定性的前提下，加快对标的公司采购、销售、财

务、信息系统及日常经营管理进行全面梳理、整合，帮助标的公司尽快实现预期效益，



持续提升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优势，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

力，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2、完善利润分配机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实行可持续、稳定、

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广泛听取投资者尤其是独立董事、中小股

东的意见和建议，强化对投资者的回报，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增加分配政策执行的透明

度，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断

完善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4、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

报及采取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函

为有效防范股东即期回报可能被摊薄的风险和提高上市公司未来持续回报能力，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相关承诺。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

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如下承

诺：

“1、承诺人不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在本承诺函作出后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有新的监管规定或要求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

等规定时，承诺人承诺届时将按照监管要求出具补充承诺。

3、如因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上市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

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

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本人全力促使公司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遵守该等要求。

5、本人承诺，若公司后续实施股权激励，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本人全力促使

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在本承诺函作出后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有新的监管规定或要求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该

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监管要求出具补充承诺。

7、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并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

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赔偿责任。”

特此说明。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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